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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
 

 

※112 年度台上字第 1367 號判決 

1. 刑法第 62 條之自首，除應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向負責犯罪調（偵）查之公務員或機關申告其犯

罪外，另須有受裁判之意思或行為，始屬該當。惟法律並未規定自首之被告應始終到庭始得謂

「受裁判」；且自首減刑，旨在獎勵犯人犯後知所悔悟、遷善，使犯罪易於發覺，並簡省訴訟

程序。因此，自首後是否接受裁判，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內事證詳為判斷；倘被告任意或藉

故隱匿、逃逸，拒絕到庭，固可認無接受裁判之意思；若僅一時未到，並可認非刻意規避，即

不能遽認其拒絕接受裁判。 

2. 刑事訴訟法第 371 條規定，第二審上訴程序，被告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，法院

得不待其陳述，逕行判決。此與第一審程序原則上須待被告到庭方可審判者（即刑事訴訟法第

281 條第 1 項），尚有不同。亦即受理上訴之第二審法院於上訴人經合法傳喚並無正當理由未

到庭後，得依職權審酌是否不待上訴人之陳述逕為判決，不因上訴人之未到庭而受影響。 

 

 


